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绵游住建 2022〔286〕号

绵阳市游仙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关于下达 2022 年农村危房改造目标任务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：

为持续推进农村危房改造工作，切实做好农村低收入群体等

重点对象住房安全保障工作，按照省、市下达我区 2022 年农村

危房改造目标任务，结合工作实际，现就做好 2022 年农村危房

改造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目标任务

本次下达各镇农村危房改造和农房抗震改造补助资金合计

76 万元，对应农村危房改造任务 50 户，各镇分配指标数量根据

2022 年危房改造需求摸底情况确定，详见《游仙区 2022 年农村

绵阳市
游仙区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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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房改造目标任务分解表》（附件 1）。本次下达的农村危房改

造任务须在今年年底前全面开工，年底竣工 80%,2023 年 3 月底

前全面竣工。

二、资金使用范围及分配标准

（一）资金使用范围

本次下达的中央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主要用于农村低收

入群体等重点对象农村危房改造、7 度及以上抗震设防区农房抗

震改造以及其他符合政策规定的农村困难群众基本住房安全保

障支出，补助资金不得用于以下方面支出：不以保障基本住房安

全为目的的支出，包括单纯提升住房品质、改善居住环境方面的

支出等；已纳入因灾倒损农房恢复重建补助范围等渠道资金支持

的住房安全保障支出；农村危房改造管理工作经费；一般农户（非

农村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）的农房抗震改造；其他不符合规定

的支出。

（二）资金分配标准

农村低收入群体和低保边缘家庭危房改造均按 1.52 万元/

户核算补助资金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各镇要按照《住房城乡建设部、财政部、民政部、国家乡村

振兴局关于做好农村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住房安全保障工作

的实施意见》（建村〔2021〕35 号）要求，严把建设进度，严

控抗震设防标准，确保按时完成改造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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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别提示：一是对于经民政和乡村振兴部门认定，身份符合

危改政策要求，且其唯一房屋经住房城乡建设部门鉴定（或评定）

为 C、D 级危的农户，可以在 2022 年提前实施危房改造，纳入

2023 年度中央农村危房改造计划任务。二是认真落实中央和省、

市、区对退役军人和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的优扶政策，优先将符

合条件的退役军人和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纳入农村危房改造和

农房抗震改造支持范围。三是落实省、市、区安全生产工作部署，

加强农房建设过程质量监管，堵住事故源头。四是结合农村房屋

安全隐患排查、自建房专项整治工作，统筹农户家庭收入支出、

住房安全情况，以及返贫致贫风险，将符合条件的识别为监测对

象，及时纳入农村危房改造和农房抗震改造范围。五是做好危房

改造支持对象与“十三五” 期间已支持对象对比筛查，确保不

重不漏。

各镇务必于 8 月 15 日前将 2022 年农村危房改造花名册（详

见附件 2）报送我局村镇建设股，并于每月 20 日前报送农村危

房改造最新进展情况，2022 年底前报送阶段性工作总结。

附件：1.游仙区 2022 年农村危房改造目标任务分解表

2.游仙区 2022 年农村危房改造花名册

绵阳市游仙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2 年 7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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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游仙区 2022 年农村危房改造目标任务分解表

单位：户

序号 镇（街道） 农村低收入群体 农村低保边缘家庭

游仙区合计 48 2

1 忠兴镇 14

2 盐泉镇 10

3 新桥镇 7

4 仙鹤镇 6

5 小枧镇 4 1

6 魏城镇 3 1

7 信义镇 4

备注：农村低收入群体是指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、低保户、因病因灾因

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较大或收入大幅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

困难家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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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游仙区 2022 年农村危房改造花名册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填报时间：

绵阳市游仙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2年7月29日 印发

序号 镇（街道） 村组 户主姓名
家庭人

口（人）
身份证号码 对象身份类型

危房评定

等级

改造方式（维

修加固、新建）
联系方式


